
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2025〕赣行复第129号

申请人：茆某。

申请人：祁某。
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申请人茆某、祁某认为被申请人连云港市赣榆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开法定职责，于2025年5月23日向本机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5月28日依法予以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申请人在规定期限内提交了书面答复材料及证据材料。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1.撤销被申请人2025年5月19日作出的连赣依复018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2.责令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重新作出答复。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2025年4月28日通过邮寄方式向被申请人提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被申请人公开：1.海城片区改造工程项目房屋调查登记（包括入户调查通知、调查结果、认定结果等材料）；2.海城片区改造工程项目房地产评估机构选定通知；3.海城片区改造工程项目所有被征收房屋分户初步评估结果、分户补偿结果及海城片区改造工程项目产权调换房屋的房源信息、选房办法、选房结果。被申请人于4月19日签收，于5月19日作出连赣依复018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答复称申请人要求公开的内容被申请人不掌握，赣榆区青口镇人民政府作为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可能掌握，建议去赣榆区青口镇人民政府获取所需信息。被申请人作为海城片区改造工程项目房屋征收部门，赣榆区青口镇人民政府是房屋征收实施单位，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房屋征收部门委托范围内实施工作，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房屋征收部门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在委托范围内实施的房屋征收与补偿行为负责监督，并对其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和第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被申请人是适格的公开主体，应当掌握申请人要求公开的材料，被申请人以政府信息不掌握为由拒绝提供，严重违法。
申请人提交证据：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快递单及截图、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已依法履行了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义务。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29日收到申请人茆某、祁某通过邮寄方式提交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书》，申请公开信息共4项：1、公开海城片区改造工程项目房屋调查登记（包括入户调查通知、调查结果、认定结果等材料）；2、公开海城片区改造工程项目房地产评估机构选定通知；3、公开海城片区改造工程项目所有被征收房屋分户初步评估结果、分户补偿结果；4、公开海城片区改造工程项目产权调换房屋的房源信息、选房办法、选房结果。被申请人经审查认为，根据《赣榆区人民政府海城片区改造工程项目房屋征收决定书》（赣政发〔2023〕34号）规定该项目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赣榆区青口镇人民政府，被征收房屋调查登记、房地产评估机构选定、分户评估结果公示及分户补偿协议签订、安置房选定等工作均由赣榆区青口镇人民政府负责实施，申请人申请公开的4项信息，被申请人不掌握，赣榆区青口镇人民政府可能掌握相关信息。被申请人遂于2025年5月19日作出书面答复，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申请人依法向赣榆区青口镇人民政府了解获取所需信息，并告知了申请人赣榆区青口镇人民政府的联系地址及联系方式，同时告知了申请人如不服答复的权利救济途径。该答复符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并无不当。

二、申请人的复议请求缺乏事实及法律依据。申请人认为，依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五条、第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相关规定，被申请人系案涉海城片区改造工程项目的房屋征收部门，应当对房屋征收实施单位的行为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并应当掌握申请人申请公开的信息，系适格的公开主体。对此，被申请人认为，根据区政府相关会议精神，房屋征收部门负责房屋征收计划申报、征收补偿方案政策把关、报请政府下达征收决定、争取上级征收补助资金、前期项目逾期过渡费计算及支付、行政复议、诉讼应诉等工作，房屋征收委托实施单位属地镇负责征收补偿方案拟定、补偿方案征求意见及修订完善、前期调查登记及结果公布、组织选定评估机构、项目推进、协商签订征收补偿协议、补偿款支付、安置房选定、信访稳定、资料存档等工作。因此，被申请人告知申请人依法向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赣榆区青口镇人民政府获取相关信息，符合相关规定。

被申请人提交证据：被申请人组织机构代码证书、连赣建依复018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赣政发〔2023〕34号《赣榆区人民政府海城片区改造工程项目房屋征收决定书》。
经审理查明：2023年6月6日，连云港市赣榆区人民政府发布赣政发〔2023〕34号《赣榆区人民政府海城片区改造工程项目房屋征收决定书》，载明：房屋征收部门：连云港市赣榆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房屋征收实施单位：赣榆区青口镇人民政府。两申请人系海城片区改造工程项目的被征收人。2025年4月28日，两申请人向被申请人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申请公开：1、海城片区改造工程项目房屋调查登记（包括入户调查通知、调查结果、认定结果等材料）；2、海城片区改造工程项目房地产评估机构选定通知；3、海城片区改造工程项目所有被征收房屋分户初步评估结果、分户补偿结果；4、海城片区改造工程项目产权调换房屋的房源信息、选房办法、选房结果。要求被申请人提供上述材料的复印件，被申请人于4月29日签收，并于5月19日作出连赣建依复018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答复书中载明“经审查，您申请公开的4项政府信息本机关不掌握，根据《赣榆区人民政府海城片区改造工程项目房屋征收决定书》（赣政发〔2023〕34号）规定，该项目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为赣榆区青口镇人民政府，被征收房屋调查登记、房地产评估机构选定、分户评估结果公示及分户补偿协议签订、安置房选定等工作均由赣榆区青口镇人民政府负责实施，相关信息赣榆区青口镇人民政府可能掌握。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五）项之规定，建议您依法向该单位了解获取所需信息。赣榆区青口镇人民政府，联系地址：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镇，联系电话：0518-8621****”。申请人认为青口镇人民政府只是一个受委托的单位，政府信息公开的主体是申请人，遂提起行政复议。

以上事实有申请人、被申请人提交的证据材料证明。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以下简称《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四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应当建立健全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并指定机构（以下统称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负责本行政机关政府信息公开的日常工作。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的具体职能是：（一）办理本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公开事宜......”。被申请人具有处理政府信息公开的法定职责。《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行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能够当场答复的，应当当场予以答复。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本案中，被申请人收到申请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在法定期限内作出答复，符合上述规定。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机关制作的政府信息，由制作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行政机关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获取的政府信息，由保存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行政机关获取的其他行政机关的政府信息，由制作或者最初获取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负责公开。法律、法规对政府信息公开的权限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四条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市、县级人民政府确定的房屋征收部门（以下称房屋征收部门）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本案中，被申请人作为房屋征收部门，具有处理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的职责，而对于相关政府信息答复称不掌握，并建议申请人向房屋征收实施单位了解获取，明显不当。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作出的连赣建依复018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连赣建依复018号《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并自本决定生效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重新处理。
申请人对本决定不服，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连云港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25年7月25日        
附：本决定适用的相关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

行政行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复议机关决定撤销或者部分撤销该行政行为，并可以责令被申请人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一）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二）违反法定程序；

（三）适用的依据不合法；

（四）超越职权或者滥用职权。

行政复议机关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行政行为的，被申请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作出与被申请行政复议的行政行为相同或者基本相同的行政行为，但是行政复议机关以违反法定程序为由决定撤销或者部分撤销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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